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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本 ((办法))多处提到匮师 

开具处方要写明患者“临床诊 

断”，其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1)根据 《药品管理法 第四章第 

二十七条的规定 ：医疗机构 的药剂人 

员调剂处方 ，必须经过核对；药师对有 

配伍禁忌或者超剂量的处方 ，应当拒 

绝调配。本 《办法 第五章第三十五条 

规定 ：药师应对处方用药适宜性及处 

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进行审核， 

对处方进行药学审核是药师的职责和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 “临床诊断”是 

药师审核处方最重要的依据 ，目的是保 

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有效。 

(2)目前处方用药存在的问题之 
一 是搭车用药：一人处方给两人或两 

人以上的患者用药，这是违反 《药品管 

理法》以及 “处方管理办法 的，也不 

符合医保药费支付的有关规定 。并且 

医师 由于不 了解搭车用药者的病情 ， 

不能保证用药者安全与有效。 

(3)目前处方用药存在 的问题之 

二是联合用药过多，必须关注潜在的 

药物相互作用。联合用药品种越多，相 

互作用发生率就越高 ，这就需要药师 

对处方的认真审核 ，只有 了解患者的 

临床诊断，才能向医师提 出用药 的建 

议 ，删除那些可用可不用的药品，提高 

处方质量 。 

(4)处方过程中的用药错误，导致 

用药不当或病人受损害，这种用药错 

误往往与医师、药师业务技术水平、责 

任心、工作过度疲劳与紧张和监督管 

理体制的不完善有关。这种错误人为 

因素明显，多数是可以预防的。用药错 

误可 出现在整个用药过程 中，处方错 

误是其中之一，即医师所选的药品与 

临床诊断是否相符 、有无禁忌或相互 

作用 ，给药途径、用药剂量与对患者的 

临床诊断相适应性 ，这就需要药师 了 

解临床诊断，对处方进行药学审核 ，减 

少用药错误。 

(5)要求医师写明 “临床诊断”也 

有利于加强医师开具处方时的责任心。 

(6)法律责任：凡医师在处方写明 

临床诊断 ，药师审核处方时，若未发现 

纠正用药与临床诊断不符，或因严 重 

药物禁忌、药物相互作用而造成用药 

失误 (错误)或对病人造成损害时，药 

师与医师应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药 

师泄露病 人的隐私，同样应承担由此 

而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42处方上可不注明临床诊断 

的 “特殊情况”是指什么? 

(1)所谓个别 “特殊情况”主要是 

指注明临床诊断对个别患者治疗造成 

不利的；对某些患者暂不能确诊的，可 

在 “临床诊断”处写上某症状待查 ，如 

“腹痛待查”、“发热待查”等，但首诊 

医师应积极对患者进行相关的检查或 

组织必要的专家会诊 ，以尽快明确诊 

断。 

(2)有人称在处方上注明 “临床诊 

断”是侵犯患者的 “隐私权”。这里不 

涉及到侵犯隐私的问题 ，“处方”与 “病 

历”一样都具有法律效力 ，都应妥善保 

存备查，不得外泄；另外医院药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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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属卫生技术人员，也是医务人员， 

了解患者的疾病与用药情 况是处方审 

核和药物治疗的需要 ，是正常的医疗 

行为；但同时应明确药学技术人员与 

医师 、护士一样有义务保护患者的用 

药权、隐私权和知情权，不准将患者的 

病情、诊断、药物治疗情况外泄或作为 

闲聊 的话题 ，否 则应承担 由此而引起 

的相应法律责任 。所以除个别特殊情 

况外，医师都应写明 “临床诊断”。 

43设计不同处方笺用纸的颇 

色有什么意义? 

处方笺用纸的颜色区分 ：普通处 

方纸为白色；急诊处方纸为淡黄色，右 

上角标注 “急诊”；儿科处方纸统一为 

淡绿色(含急诊)，右上角标注 “儿科”；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纸为 

淡红色，右上角标注 “麻 、精一”；第 

二类精神药品处方纸为白色 ，右上角 

标注 “精二”。 

处方颜色区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区分处方的科别或药品和使用药品患者 

群体的特点，提高医师、药师视觉警惕 

性 ，防止用药错误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如见到淡红色处方笺，医师和药师就会 

立即意识到这是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处方，为 自动联想到 “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以及卫生部对该两 

类药品的采购、管理和临床应用的有关 

规定 ，会自觉想到开具处方或调剂处方 

时必须要有十分明确的适应证和与法律 

的相符性；再如药师见到淡黄色处方就 

会立即意识到这是急诊处方 ，要优先迅 

速调剂配发药品给病人；见到淡绿色处 

方会意识到这是儿科用药，不但要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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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发，更要十分慎重药品的选用与用药 

剂量、给药途径是否适当，并且用药交 

待要详细、准确。显然，这是有利于患 

者安全用药，是安全用药的重要措施， 

可以防止或减少用药错误。 

44儿童(专科)医院是否可用 

白色处方纸质? 

《处方管理办法 附件I“处方标准” 

规定的 “处方颜色”是针对综合和一般 

专科医疗机构的。儿童专科医院处方印 

刷用纸可以用白色纸质。但与综合性医 

院处方印刷用纸一样，急诊处方印刷用 

纸应用淡黄色，标注 “急诊”；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印刷用纸要用淡 

红色，标注 “麻、精一”；第二类精神药 

品处方 印刷用纸可用白色 ，标注 “精 

45本 (《办法))对处方书写有 

何规范化要求? 

本 办法 第六条规定，处方书写 

应当符合下列规则： 

(1)患者一般情况、临床诊断填写 

清晰、完整 ，并与病历记载相一致。 

(2)每张处方限于一名患者的用 

药。 

(3)字迹清楚，不得涂改；如需修 

改，应当在修改处签名并注明修改 日 

期。 

(4)药品名称应当使用规范的中文 

名称书写，没有中文名称的可以使用规 

范 的英文名称 书写 ；医疗机构或者医 

师、药师不得 自行编制药品缩写名称或 

者使用代号；书写药品名称、剂量 、规 

格、用法、用量要准确规范，药品用法 

可用规范的中文、英文、拉丁文或者缩 

写体书写，但不得使用 “遵医嘱”、“自 

用”等含糊不清字句。 

(5)患者年龄应当填写实足年龄， 

新生几、婴幼儿写 日、月龄，必要时要 

注明体重。 

(6)西药和中成药可以分别开具处 

方，也可以开具一张处方 ，中药饮片应 

当单独开具处方。 

(7)开具西药、中成药处方，每一 

种药品应当另起一行，每张处方不得超 

过 5种药品。 

(8)中药饮片处方的书写，一般应 

当按照 “君、臣、佐、使”的顺序排列； 

调剂、煎煮的特殊要求注明在药品右上 

方 ，并加括号，如布包、先煎、后下等； 

对饮片的产地、炮制有特殊要求的，应 

当在药品名称之前写明。 

(9)药品用法用量应当按照药品说 

明书规定的常规用法用量使用，特殊情 

况需要超剂量使用时，应当注明原因并 

再次签名。 

(10)除特殊情况外 ，应当注明临床 

诊断。 

(11)开具处方后的空白处划一斜 

线以示处方完毕。 

(12)处方医师的签名式样和专用 

签章应当与院内药学部门留样备查的式 

样相一致，不得任意改动，否则应当重 

新登记留样备案。 

46本 (《办法》对处方书写规 

范化要求的目的是什么? 

本 《办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对处方 

书写规则和药品剂量、包装单位等的规 

范化规定很重要，规范处方的书写和剂 

量包装、单位，不但可以使处方整齐清 

洁，而且可以减少处方的失误，提高处 

方质量，促进合理用药，维护处方的严 

肃性和法律性。《处方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后，仍有很多处方书写不规范，缺 

项较多，特别是 “临床诊断”；有的处方 

书写潦草，字迹无法辨认 ，修改后不签 

名等，增加了调剂和处方用药的错误， 

对具有法律效力的处方 ，表现得很不严 

肃，使患者有不安全感。医师、药师应 

遵守处方书写规则和处方药药名 、剂量 

及包装单位的规范，凡与处方书写规则 

不符的必须修改、或重新开具，否则当 

视为无效处方。 

所以开具处方要符合书写规则、清 

晰、项目填写完整；开具的处方要求与 

患者病历记录相一致。要求患者看病、 

开具处方必须先挂号，医师开具处方的 

治疗药物要有病历记录 ，以保证作为患 

者用药凭证的医疗文书——处方的完整 

性与严肃性。 

C 

47对开具处方用笔有什么要 

求? 

开具处方应用钢笔、毛笔或不褪色 

的圆珠笔书写，能在 3年内保持字迹完 

整清晰；但不得用红笔或铅笔书写。 

48书写药品名称有何要求? 

开具处方时用5％或10％G．S 

等缩写可以吗? 

(1)药品名称应按第十七条规定： 

使用药品通用名称。 

(2)应使用规范的中文名称书写， 

没有中文名称的可以使用规范的英文名 

称书写处方，不使用拉丁文。 

(3)药品名称简写或缩写问题：不 

准使用自行编制的药品中、英文缩写或 

简写名称或者代号，国内外公认的药品 

规范缩写名可以用于处方药品名称。但 

尚有一个界定难的问题 ，需要统一认 

识 ，若有需要宜 由卫生部统一编制公 

布。 

(4)使用 “习惯用名”问题：在卫 

生部未正式公布 “习惯用名目录”之前， 

各省、各医院均不得 自行编制、使用“习 

惯用名” 

(5)开具处方时，药品制剂通用名 

可否适当省略的问题：“主语一一药品 

通用名称”不得省略；剂量单位除克 

(g)外不得省略；药品的“盐基”或“酸”： 

除某些药品有特定含义外，一般 “盐基” 

或 “酸”可省略；剂型可合理简略。 

(6)现在有的医师开具处方常用 

5％或 l0％G．S表示是5％或 l0％葡萄糖 

注射液；N．S表示生理盐水等缩写，按 

本 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这是不符合处 

方书写规则的。 

49药品用法用■的书写有什 

么要求? 

本 办法》第六条第四项规定：药 

品用法可用规范的中文、英文、拉丁文 

或者缩写体书写 ，但不得使用 “遵 医 

嘱”、“自用”等含糊不清字句。 

(1)目的：保护患者安全用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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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用药错误。 

(2)用法、用量必须具体、明确，以 

利于药师审方，防止药品用法和用量的 

错误。 

(3)“遵医嘱”、“自用”：属处方的 

非规范用语。在门诊 ，这样的处方书写 

表示药品的用法、用量医师已告知了患 

者，但患者常记不住医师的交待，特别 

是老年人、婴幼儿亲属和农村患者等弱 

势群体 ，往往在发药窗口询问药师处方 

药品的用法、用量，而药师又不知医师 

向患者交待的具体用法与该药的常规用 

量、用法是否一致，药师在发药时无法 

作详细、明确的用药交待，指导患者安 

全用药 ，不利于患者正确使用药品和提 

高其用药的依从性；根据法律、法规的 

要求，门诊药房的药师有责任对医师开 

具的处方药品的用法、用量进行药学审 

核，纠正处方可能出现的用法 、用量失 

误。同样在病房 “遵医嘱”的用法 ，对 

患者安全用药也是不利的。 

50药品齐|量．数量及齐|型单 

位如何书写? 

本 《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开具 

处方时要遵循以下书写规则：(i)药品 

剂量与数量用阿拉伯数字书写。(2)剂 

量单位一律用公制，剂量使用法定剂量 

单位。重量单位以克(g)为单位时，“克” 

可以省略，直接写成0．i、0．05即可，其 

他都必须写明具体的剂量 单位 (如毫 

克 ，mg)。(3)剂量规格书写要规范，当 

剂量小于 i用小数点表示时，应在小数 

点前加0(如0．5mg)，避免写成．5mg。 

小数点后也不应出现拖尾的0 (如 5．0 

mg )。因为容易看错，可能导致配发i0 

倍量的错误。 

51要求对新生儿．婴幼儿写 

日龄或月龄的意义是什么? 

(i)年龄与药物治疗剂量有直接关 

系，特别是新生儿、婴儿、儿童和老年 

患者用药剂量是否适当，对患者的治疗 

结果和安全用药关系密切，医师和药师 

必须高度重视。 

(2)新生儿、婴儿和儿童的生理功 

能与成人有明显的不同：婴幼JLa,3药物 

吸收、体内分布、代谢和排泄与成人有 

很大的差异，所以用药剂量要进行大幅 

度的调整。故本 《办法》规定，婴幼儿处 

方的年龄必须写 日龄或月龄 ；由于某些 

药物的特殊性或虽是同月 日出生的新生 

儿、婴幼儿，体质仍可能有较大差别。要 

求写明其体重，对营养较差，体重较轻 

的婴幼儿更应认真计算调整用药剂量， 

以保证婴幼儿药物治疗的安全、有效。 

52为什么要求每张处方不得 

超过5种药品? 

(i)是指每张处方内所开具的全部 

药品，包括该处方内的各种口服剂和注 

射剂，也包括大输液，或加于大输液内 

的小针剂。 

(2)是对医师用药的明确要求，要 

求医师提升药物治疗水平，提高临床用 

药适应证的针对性 ，努力克服各种不合 

理用药的影响因素。一是门诊处方用药 

要避免不合理使用的大处方 ，如一般感 

冒，往往西药加中成药联合使用；二是 

针对注射剂制剂 ，特别是大输液的不合 

理使用。在我国输液的不合理使用相当 

严重，有的医疗机构甚至把输液治疗作 

为治疗常规，一般发热、腹泻、感冒也 

常用输液治疗；住院患者输液治疗超过 

87％，且多数为每 日2次；输液治疗加 

小针剂约达 90％，最多的达7种，平均 

约2．5种。据有关的资料报道，7种药联 

合使用从理论上分析 ，其相互作用发生 

率高达 38．5％；我国输液治疗比国外发 

达国家高出约i．3～2．2倍 ，所以必须控 

制用药品种和用药量 ，控制大处方。 

(3)对少数患有多种疾病 ，或个别 

危重患者等特殊情况超过5种者，医师 

应注明原因，并再次签名即可。 

(4)对某些疾病的药物治疗 ，国际 

或国内有关临床专科学会制定、并公认 

的多种药品联合使用的经典疗法予以认 

同。但各医疗机构 自行制定的二组或三 

组(输液加小针剂)的药物治疗办法，一 

般不予认同，应审核其合理性、科学依 

据和实际疗效。对某些配方合理、确有 

较好疗效的，须经本机构药事管理委员 

· 84 · Chinese Hospitals，Dec．2007，Vo1．11，No．12 

会或有关临床专科学会审核认同。 

(5)但 中药饮片处方，不受 5味中 

药饮片的限制。 

53对处方药品发药量有什么 

规定? 

(i)急诊处方一般不得超过3日量： 

急诊患者除某些外科创伤性损伤和常见 

病 外，对其疾病性质有时不易一次确 

诊，而需要进一步临床观察和进行某些 

临床检验学或影像学检查 ，以帮助确 

诊，所以，此时给予一定的药物往往是 

对症治疗性质的，以缓解临床症状 ，故 

不宜多给药 ，否则可能反而不利于确 

诊；第二种情况，虽是急诊患者，但其 

疾病可能是较轻或一过性的，在病情观 

察过程中就可能 已痊愈；对一般小的创 

伤也不宜服用过多的药品。 

(2)处方药品一般不得超过 7日用 

量，这是根据一般疾病药物治疗的实际 

需求而规定的：对一般诊断已明确的疾 

病，7日用药量已可视为一个疗程，通常 

可以满足治疗需要，用药时间过长可能 

会增加某些不 良反应。7日后或进行复 

诊，根据病情继续给药或停药或调整用 

药，这对患者药物的合理应用是有益的。 

(3)中药饮片一般不得超过 7剂。 

(4)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的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5)处方药品发药量必须按 《处方 

管理办法 的规定为依据 ，不能以企业 

生产的药品包装量为实际发药量，包装 

超过发药量的应拆包装。现在有的企业 

药品包装不是根据临床需求，而是追求 

利润最大化，过度包装 (数量或外包装) 

越来越严重 ，浪费国家紧缺的资源。有 

的医疗机构门诊发药量也接受了这种不 

正常的潜规则影响 ，不拆包装 ，整瓶 

(包)的发药；而病房(中心)药房为患者 

摆药又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拆除过 

度的外包装，这种怪现象必须改变，医 

疗机构药学部门应实行单剂量配发药品 

制，企业也应以患者为中心，根据临床 

实际需求 (门诊或病区)应有不同的药 

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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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什么情况下发药量可酌情 

增加? 
一 般主要指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 

或较长期时问服药 ，期间不需作监测检 

查 ，且多为药品价格较便宜，如患有糖 

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老年患者；某些 

特殊情况：如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某些 

肿瘤患者的辅助用药、再如某些外地患 

者回当地治疗而当地又无此药等。外地 

患者，必要时应取得由当地医师或药师 

的用药指导。抗菌药物 (除抗结核的某 

些药品外)一般不宜延长。处方用量延 

长的原则：必须充分评估病情稳定性 、 

所用药品的适宜性 ，不会对患者造成不 

利影响。一般以不超过 30日用药为限。 

55 ((处方管理办法 对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的 

特点? 
(1)目的明确：保障患者合法、安 

全使用该类药品。(2)规定详细、行政 

监管和法律责任明确。(3)规定具有人 

性化、操作性强，既充分考虑到满足患 

者治疗需求和方便领用，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同时又对临床使用麻醉药品和第 

一 类精神药品有规范和强制性监管规 

定 

56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使用和管理的基本原则? 

(1)要遵循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规 

范化临床应用与管理原则。 

(2)医师开具与药师调剂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必须取得麻醉药品 

处方权和调剂资格。 

(3)应满足患者临床治疗的需求， 

提高其生活质量 。我国几种主要麻醉 

药 品使用量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医 

疗用量 ，与发展 中国家比较平均低4．2 

倍。我国主要忧虑成瘾问题，但根据国 

外文献报道 ：阿片类治疗癌痛成瘾率 

只有 0．029％，治疗中、重度慢性疼痛 

成瘾发生率也只有 0．033％。对癌痛和 

中、重度慢性疼痛建议推荐使用吗啡制 

剂，控制哌替啶使用 ，因哌替啶代谢产 

物去 甲哌替啶，其t1／2比哌替啶更长， 

对 中枢有严重兴奋毒性 ，连续使用易产 

生蓄积中毒，出现震颤、抽搐、肌痉挛、 

癫痫样大发作等严重症状 。哌替啶不适 

用于慢性疼痛 ，而宜用吗啡制剂。 

(4) 必须严格管理。除治疗需求 

外，不得开具或调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对一般疼痛患者要按规定严 

格控制用法、用量。严格执行 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以及本 办法)) 

和卫生部发布的有关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保管、使用与监管的相 关规 

定；必须严格控制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的 “非医疗用药”～ 杜绝药 

物滥用。必须严格防止医疗机构的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流入社会。第一 

类精神药品基本按麻醉药品管理。 

57医师．药师应如何取得麻 

醉药品和i类精神药品处方 

权和调剂资格? 

本办法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对本 

机构已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和已具有普 

通药品调剂资格的药师，经过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和规范化管理的培 

训 ，并考核合格后，医师才能取得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处方权，药师 

才能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调 

剂资格。 

医师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处方权后，方可在本机构开具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但不得为 自 

己开具该类药品处方。药师取得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调剂资格后，方可 

在本机构调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但不得为 自己调剂该类药品。 

58规定匮师．药师要取得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权与调剂资格的 目的是什 

么? 

(1)落实《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 

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 

定。(2)要求医师、药师充分 、正确的 

理解与掌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 

条例))以及卫生部公布的 处方管理办 

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等 

有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管理的 

相关规定，并认真的执行。(3)保障患者 

合法、合理的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4)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认真加强管理，严防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和违法使用。 

59如何对医师．药师进行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 

与规范化管理培gil? 

(1)卫生部医政司组织全国性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与规范化管理 

师资培训班，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培养师资。(2)各 

省卫生厅局举办本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使用知识与规范化管理骨干培训班。 

(3)二级以上医院自行组织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使用知识与规范化管理培训和 

考核。(4)其他医疗机构可以由省级卫 

生行政部门结合本省实际情况规定培训 

与考核办法。(5)培训方式采用集中授 

课 的方式。每期培训时间不应少于 6～ 

8小时。(6)对应接受培训的新调入人 

员和新颁发的有关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的法规性文件应及时组织培训与考核。 

(7)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组 

织的培训和考核工作的监督管理。对于 

在培训和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医疗机 

构 ，取消其培训和考核资格；对于在培 

训和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医师 、药 

师 ，取消其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处方权或调剂资格。 

6O哪些医务人员应接受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与 

规范化管理培gil? 

对具有使用与调剂配发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医疗机构的下列人员 

应接受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使用知识与 

规范化管理培训。(1)取得普通药品处 

方权的各科临床医师(含中医院有关临 

床中医师)。(2)已取得普通药品调剂资 

格的医院药师(含中医院有关药师)。(3) 

护士长。(4)医务处(科)和门诊部有关 

医疗管理人员。(待续)园 

[收稿日期 2007—07—30](责任编辑 张宝库) 

中国医院．2007年 12月第 11卷第 12期 ·8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lw23.com  论文网 论文大全
http://www.lw23.com  论文网 论文大全




